附件1：
湖南省大学生旅游类专业综合技能竞赛章程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湖南省大学生旅游类专业综合技能竞赛（以下简称旅游专业技能竞赛）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面向全省普通高校旅游类专业本科在校学生开展的学科竞赛活动。
第二条  旅游专业技能竞赛旨在推动高校强化旅游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旅游问题的能力，推动省内高校旅游专业院系之间的交流，展示湖南省旅游类专业学子的风采和旅游教育的成果。
第三条  旅游专业技能竞赛每1-2年举办一次，由具有招收全日制旅游类专业本科生资格的高校自愿申请承办。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每届竞赛均成立由省教育厅、承办高校、参赛高校相关负责人和学科专家组成的湖南省大学生旅游类专业综合技能竞赛组织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组委会下设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
第五条  组委会是竞赛的决策机构，组委会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相关事务，具体行使以下职权：
（一）审议和修改竞赛章程和竞赛规则；
（二）组建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
（三）确定下一届竞赛主题及承办单位；
（四）审核确定竞赛获奖名单；
（五）确定应由组委会决议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负责竞赛命题工作；
（二）负责拟定评分细则；
（三）负责解释竞赛规则；
（四）负责评定竞赛成绩；
（五）负责处理竞赛申诉。
第七条  秘书处负责组委会的日常工作，行使以下职权：
（一）确定竞赛流程和日程安排；
（二）负责竞赛联络工作；
（三）处理竞赛财务工作；
（四）组织参赛报名和负责参赛资格审核；
（五）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下设命题工作小组和评审工作小组。命题工作小组负责命题方向的选定和命题工作的具体安排。评审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评审细则和评委遴选规则。专家和评委从全省高校、旅游局或旅游协会、旅行社、酒店、景区等相关单位的专家教授、负责人中产生。
第三章 竞赛内容与形式
第九条  旅游专业技能竞赛的内容根据我省各本科院校旅游类专业开设课程设定，并充分考虑实际应用中的各项技能。主要包括：
（一）理论知识及方案策划类。可以包括旅游项目策划、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景区产品开发方案设计、旅游路线设计、旅游营销策划、酒店文化策划、酒店装潢设计创意、（旅游企业、行业协会）管理创新设计等主题，但不局限于上述主题。
　　（二）实用技能类。可以包括导游技能、酒店服务技能、旅游服务礼仪技能等主题，但不局限于上述主题。
第十条  竞赛形式可以包括笔试、现场展示、现场竞技、现场答辩等。由承办单位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和条件，组织专家研究决定。
第十一条  承办高校根据竞赛主题内容确定相应的竞赛形式及实施方案。
第四章 参赛队伍
第十二条  凡具有旅游类专业本科招生资格且有在校学生的高校均可组队参赛，符合上述条件的独立学院可单独组队。
第十三条  参赛队伍由领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构成。领队对外代表该参赛队并负责与组委会联络竞赛相关工作。参赛队员限于参赛学校旅游类相关学科本科学生。参赛队员一经秘书处确定，不得更换。
第十四条  参赛选手必须通过校内选拔赛产生。未组织校内选拔赛的高校不得组队参赛。
第五章 成绩评定与奖励办法
第十五条  笔试成绩由专家委员会评审工作小组集中阅卷评定，现场赛成绩由专家委员会评审工作小组现场打分、现场统计、现场公布。
参赛单位或个人如对竞赛成绩评定过程或者竞赛结果有异议，可在竞赛结果公布前，以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提出申诉，组委会应在收到书面申诉后立即组织复议，并在竞赛结果公布前给予正式答复。
第十六条  旅游专业技能竞赛根据当年竞赛主题等实际情况可设置个人奖、团体奖、优秀组织单位奖，具体奖项设置由组委会确定。
第十七条  个人奖包括个人综合奖和个人单项奖。个人综合奖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比例原则上分别不超过复赛选手的10%、15%和25%。个人单项奖设置由组委会根据具体竞赛的内容和形式研究确定。
第十八条  团体奖包括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和三等奖3名。
第十九条  对认真组织校内竞赛、竞赛组织工作和竞赛成绩特别突出的高校，可授予优秀组织奖。优秀组织奖获奖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参赛高校总数的20%。
第二十条  竞赛结果经组委会公示无异议后，由省教育厅发文通报并向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获奖证书。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竞赛规则的参赛队伍和个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成绩无效。已颁发的获奖证书予以收回。
第六章 经费
第二十二条  竞赛经费原则上实行以赛养赛，可适当收取报名费。省教育厅和承办单位为本竞赛提供适当资助。承办单位可接受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赞助。经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同意，赞助单位可以申请冠名。
第二十三条  竞赛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命题与评审专家劳务费、餐饮费、住宿费、交通费、参赛选手奖品奖金、竞赛耗材、组织办公费、赛场布置、节目演出及设备使用费、宣传费等赛事组织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本章程由组委会负责解释。
